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大楼（二期）红线范围内

建筑物拆除工程施工合同

甲方： 华南理工大学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建设工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双方协商，就本工程施工中的有关劳务提供及其他事项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：工程概况

一、工程名称：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大楼（二期）拆除工程
二、工程地点：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大楼（二期）地块
三、工程内容：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大楼（二期）地块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部分围墙、建筑物及附属物拆除，建筑垃圾清场外运以及相关报批手续等。

第二条：承包范围

 一、拆除范围及内容：拟建科技创新大楼（二期）地块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部分围墙、建筑物及附属物。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部分围墙、建筑物及附属物的拆除，施工场地的围蔽，拆除后所有建筑垃圾清场外运，以及拆除过程中必要的安全防护与环保降尘措施等；并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办理拆除施工许可证、渣土外运等证件。建筑物基层及各类路面不在此次拆除范围内。具体拆除范围、数量及内容以甲方现场书面确认为准。
  二、拆除过程中应对周围受影响的建筑、围墙、设施等采取安全保护措施。拆除后须清理场地并外运建筑垃圾（含办理相关手续）。

  三、拆除面积：暂定为1523平方米，详见《拆除范围及面积示意》。

第三条：工程工期

暂定进场日期：2026年7月10日。
拆除工期：10个日历天（含渣土外运），具体开工时间以甲方进场通告为准，因天气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开工的，工期顺延。

第四条：合同价款、工程款支付及结算

一、合同总价为        元 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
二、合同签订、乙方按甲方要求进场施工，同时向甲方支付控制价金额的20%的款项即： 14620.80 元（大写：壹万肆仟陆佰贰拾元捌角 ）作为履约保证金。工程竣工，拆除工作完成，经甲方验收合格，办理结算手续后，甲方按结算金额一次性支付工程款项。同时乙方向甲方申请退还履约保证金，甲方收到申请后按照流程办理退还手续。
三、拆除工程实行全费用综合单价包干，按照投标综合单价乘以甲方确认的实际拆除面积为结算金额。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金额的110%（合同总额为负数的不受限），超过部分视为乙方放弃主张。
第五条：甲方乙方工作职责

  一、甲方责任：

  1、负责拟拆除房屋的断水、断电、断气、断通讯等工作。

  2、配合乙方做好各方面协调工作。

  3、负责对拆迁施工现场的监督、检查。

  4、负责对拆除完毕的地块进行验收。

  5、提供施工车辆、大型机械的行走通道。

  6、负责拟拆除房屋内的资产清运和报废工作。
  二、乙方责任：

  1、进场前应对机械、人员进行投保。保险费用在报价中考虑，甲方不再另行支付。乙方应遵守甲方现场的一切规章制度，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、行政处罚等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及费用。

  2、负责对本协议所列拆除范围内所有建筑物及附属物的拆除报批、拆除、清扫、外运及相关手续等工作。

  3、进场前编制拆除环保方案及安全施工方案报甲方审批，在拆除现场坚持文明施工，对出入施工现场的道路及时安排人员清扫，回收材料的堆码应有严格的区域，严禁在道路、通道堆放任何材料。

4、负责场地内原使用单位遗留垃圾清运。

5、配合甲方的勘察工作。

6、拆除工作完成后，按照合同约定移交场地，并承诺施工围蔽无偿供学校使用至总包单位进场。
 第六条：违约责任

     若甲方按照合同规定时间交付施工场地，而乙方不能按合同规定时间完成拆除任务，则按每延期一天支付违约金5000元/天。（注：因不可抗力因素或甲方内部因素而影响拆除施工进度的，则工期应相应顺延）
第七条：安全施工

  一、乙方按有关规定，采取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，承担由于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。

  二、进场前应对机械、人员进行投保。保险费用在报价中考虑，甲方不再另行支付。乙方应遵守甲方现场的一切合理规章制度，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。

  三、发生重大事故，乙方应按有关规定立即上报有关部门并通知甲方代表。同时按政府的有关要求处理。

  四、乙方在动力设备、高压线路、地下通道、易燃易爆地段及街区交通要道附近施工前，甲方需安排专业人员配合。

第八条：争议

  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时，应该本着友好合作的宗旨，协商解决。

  本合同一式六份，其中：甲方执四份，乙方执二份，具同等的法律效力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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